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 年度，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本着对全体

股东负责的态度，规范、高效运作，审慎、科学决策，忠实、勤勉尽责地行使职

权，认真贯彻落实股东会的各项决议，切实保障了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现将董事

会 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 年度董事会会议情况

2025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对公司各类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和决策。公司董事会 2025

年度共召开了 9次会议，具体列表如下：

序

号
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主要议案

1
2025年02
月25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

议案01：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议案02：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2
2025年04
月09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

议案01：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议案02：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03：2024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议案0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05：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议案06：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07：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

议案08：募集资金202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

议案09：202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议案10：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议案11：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议案12：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议案13：《2025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议案14：《2025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议案15：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

议案16：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序

号
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主要议案

3
2025年04
月17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
议案01：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4
2025年05
月09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

议案01：调整2025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

数量的议案

议案02：向2025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5
2025年06
月23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
议案01：提前赎回“川恒转债”的议案

6
2025年08
月18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

议案01：恒昌新能源与天一矿业共同摘牌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议案

7
2025年08
月26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

议案01：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议案02：2025年中期分红预案

议案03：募集资金202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

议案04：2025年度与万鹏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05：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议案

议案06：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议案07：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08：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08.01：《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8月）

08.02：《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8月）

08.03：《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25年8月）

08.04：《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5年8月）

08.05：《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25年8月）

08.06：《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制度》（2025年8月）

08.07：《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2025年8月）

08.08：《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2025年8月）

08.09：《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2025年8月）

08.10：《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2025
年8月）

08.11：《总裁工作细则》（2025年8月）

08.12：《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2025年8月）

08.13：《信息披露管理制度》（2025年8月）

08.14：《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2025年8月）

08.15：《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2025年8月）

08.16：《内部问责制度》（2025年8月）

08.17：《内部审计制度》（2025年8月）

议案09：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10：调整第四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议案11：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序

号
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主要议案

8
2025年10
月29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
议案01：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9
2025年12
月30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

议案01：2026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01.01：2026年度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的担

保额度预计

01.02：2026年度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的担

保额度预计

议案02：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议案03：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03.01：2026年度与博硕思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03.02：2026年度与天一矿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03.03：2026年度与万鹏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04：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议案05：2026年度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05.01：2026年度福麟矿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05.02：2026年度黔源地勘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议案06：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报告期内，经董事会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主要有：

1、川恒转债相关事项

（1） 川恒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公司因《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实

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授予完成，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2025年注销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的公司股份，《2025年股

权激励计划》授予完成，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由初始转股价 21.02

元/股调整为 17.41元/股。

（2）提前赎回“川恒转债”

自 2025年 5月 16日至 2025年 6月 23日期间，公司股票价格已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川恒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川恒转债”已触发

有条件赎回条款。结合当前市场和公司自身情况，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公司行使“川恒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赎回登记



日（2025年 7月 17日）收市后，“川恒转债”尚有 16,494张未转股，本次赎回

的数量为 16,494 张，赎回价格为 101.397 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本

次赎回共计支付赎回款 1,672,442.11元（不含赎回手续费），赎回比例为 100%。

（3）福麟矿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①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2024 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福麟矿业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福麟矿业有限公司使用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合计额度不超过 25,00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实

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②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福

麟矿业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10,0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实施

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1）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公司整体经营发展战略等

客观情况，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终止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建设“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用生产

12 万吨/年食品级净化磷酸项目”，将剩余的募集资金合计 592,168,591.77 元借

款至控股子公司贵州黔源地质勘查设计有限公司用于建设“福泉市老寨子磷矿新

建 180万吨/年采矿工程”。

（2）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①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24 年第

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55,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

产品，投资额度在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有效，该额度可循

环使用。

②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黔源

地勘使用额度不超过 50,0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实施期限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



3、股权激励相关事项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 年年度

股东大会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实施《2025年股权激励计

划》，授予日为 2025年 5月 9日，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

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24个月，各次解限比例为 50%、

50%。本次限制性股票于 2025 年 6 月 13 日上市，实际向 902 名激励对象授予

923.24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1.40元/股。

4、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1）2024 年回购方案事项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股份回购方案，公司于 2024年 2月 27日起实施首次回购，至 2025年 2月

22 日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期间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318,406 股，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 0.61%，

最高成交价为 18.04 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16.25 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57,196,449.90元（不含交易费用），成交均价为 17.24元/股。公司已于 2025年

3月 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回购股份的

注销手续。

（2）2025 年回购方案事项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

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24.33 元/股，回购资金为自有资金，实施期

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将回购股份的资金由自有资金调整

为自有资金或金融机构借款。

公司于 2025年 3月 17 日实施了首次回购，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1,760,300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9%，最高成交价为 23.9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2.00 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0,139,399.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及执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025 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召集、召开了 3次股东大会，具体

如下表：

序号 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主要内容

1
2025年03月

14日

2025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议案01：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01.01：回购方式

01.02：回购价格

01.03：回购金额

01.04：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01.05：对董事会办理回购事宜的授权范围

2
2025年05月

09日

2024年年

度股东大

会

议案01：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议案02：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03：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0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05：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议案06：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07：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议案08：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议案09：《2025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议案10：《2025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议案11：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

3
2025年09月

10日

2025年第

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议案01：2025年度与万鹏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02：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议案03：修订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04：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04.01：《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8月）

04.02：《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8月）

04.03：《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25年8月）

04.04：《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5年8月）

议案05：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06：调整第四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2025年度，公司董事会勤勉敬业，严格执行了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和授权，

充分发挥董事会职能作用，并及时向股东大会汇报工作，进一步推进公司规范治

理建设。



三、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和

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就专业性事项进行研究，提出相关意见及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考。

审计委员会审议报告期内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及拟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事宜，对公司审计部提交的季度内部审计报告予以审阅，对内部控制执行情

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检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股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以及《调整第四

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方案》予以审议。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本着对公司、股东负

责的态度，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职责，积极出席相关

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客观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及观点，对有关需要独立董事

发表意见的事项均按要求发表了相关意见，同时积极了解公司生产经营、内部控

制的建立健全与实施、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财务状况及规范运作

等情况，积极关注公司的相关信息，掌握公司的发展动态，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做出独立、公正的判断，切实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未投反对票。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9日


